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辦理 107 年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 

一、 依據 

(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3、34 條。 

(二) 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 

二、 執行方式 

(一) 本局辦理事項： 

1. 依政府採購法委託數家單位辦理，共計聘用 22名就業服務員 (預計公開評

選 13 家單位 22 名就業服務員)： 

徵求轄內符合資格之身心障礙福利機關團體、設有慢性精神病復健之醫療院

所、設有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高中職學校，公開評選優勝單位聘用就業服

務員執行。就業服務員配置以社區化的服務模式，根據轄內鄉鎮身心障礙人

口數安排。 

2. 輔導執行單位並建立督導機制： 

(1) 聘請專家學者成立輔導團，建立專業資源網，協助本局辦理就業服務員團

體督導與巡迴輔導、就業服務員在職訓練、業務評鑑與輔導等事項。 

(2) 將就業服務員分 3督導群組，定期辦理就服員團體督導，提供計畫性且持

續的專業支持。 

(3) 安排巡迴輔導，透過實地訪視了解服務單位實際運作狀況與服務績效，並

提供具體輔導建議與改進策略，進而提升服務品質。 

(4) 每月追蹤服務成效，並按規定將執行概況陳報桃竹苗分署。 

3. 建立就業服務員培訓制度： 

(1) 依照就業服務員需求，辦理就業服務員在職相關專業訓練。 

(2) 由本局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協助輔導就業服務員，提供專業及情緒支持，

尤以新進就業服務員為重。 

4. 辦理就業適應成長團體，以團體督導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做好就業前準備、

就業後適應，並藉由團體動力中之情境觀察和團體學習激發潛能，以解決就

業障礙，期身心障礙者能於就業市場穩定就業。 

(二)執行單位辦理事項： 

1. 提供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 

(1) 就業機會開發，包括就業機會之環境分析、工作分析等。 

(2) 發展職業重建計畫。 

(3) 擬訂案主就業服務計畫。 

(4) 案主/工作配對檢核。 

(5)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所需之工作流程分析、職務分析。 

(6)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 



 

(7) 陪同面試與職場安置。 

(8) 強化穩定就業輔導。 

(9) 轉介與連結相關資源。 

(10) 追蹤輔導，提供案主就業穩定後（一般性）或密集輔導結束後（支持性）

至少 3個月的追蹤服務。 

2. 運用社會個案工作、職業輔導評量及職務再設計等專業方法，提供身心障礙

者個別化、專業化就業服務，輔導其適性就業。 

3. 安排專業督導，運用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同儕團體督導、個案諮詢等專業

督導、諮詢等專業工作方法和技巧，強化就服員專業知能與方法、資源的開

發、連結與應用、以及給予情緒支持，並配合職重系統使用審查系統資料、

詳實督導紀錄表，以提升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品質。 

4. 結合相關福利、就業、職訓等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個案轉介及管理

制度。 

5. 依據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之社區化就業服務理念與實務作業流程與工作表

格使用手冊所訂流程提供服務，並依其所訂表格暨運用「全國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個案服務資訊管理系統」，詳實填列支持性就業服務表格，並作完整

個案服務紀錄。 

6. 接受本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派案。 

7. 提供已就業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後相關協助與輔導，及早主動介入，協助職場

適應，以持續穩定就業。 

8. 配合本局辦理並參與個案研討會議、聯繫會報、業務協調會議、案主職業重

建計畫會議、就業轉銜會議等，並接受本局及中央訪視、評鑑、督導事宜。 

9. 每月 10日前將前一個月服務成果月報表(表 6-1、表 6-2)彙送本局，並於 12

月 31 日前撰寫年度工作成果報告。 

三、 執行內容： 

(一) 服務對象：15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 (或職災民眾)，有就業意願 

及就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欲在本市就業之身心障 

礙。 

(二) 個案來源：採雙軌制，就業服務員應接受本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派案，亦可自行開發案源。 

(三) 服務模式： 

1. 個別服務模式：由就業服務員以一對一之個別服務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在競

爭性職場就業。 

(1) 支持性就業服務：係指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至少提供 2週(10 個工作 

天)以上之密集輔導(服務時間是個案需求而定)。且完成職重系統之表 

0C、表 2-1、表 2-4、表 3-1、表 3-2 及表 4-1；輔導時間及密度未達上 



 

述標準者，為一般性就業服務。 

(2) 服務績效：每年應完成推介成功總人數，依就業服務員人數乘以 12計算；

支持性就業成功總數，依就業服務員人數乘以 6計算。一般性就業成功 3

人可換算為支持性成功就業 1人，但支持性就業成功人數應至少占就業成

功總人數三分之二。前開服務倘屬偏鄉地區或高度支持需求之困難個案者，

每推介成功或就業成功 1人以 2人計，由地方政府參酌其轄區人口數及就

業機會訂定偏鄉加權基準，另高度支持困難個案認定方式及指標之判斷基

準詳附表 1。 

2. 群組服務模式：每名就業服務員每年應至少服務 9名需長期支持之身心障礙

者於職場工作（每次至少 3人），其中每年至少應有百分之七十穩定就業 6

個月以上，且完成職重系統之表 0C、表 2-1、表 2-4、表 3-1、表 3-2 及表

4-1。 

(四) 推介成功：指推介至競爭性職場工作 1天以上，並為身心障礙者投保勞工保

險。推介至 5 人以下之公司行號就業得以投保就業保險、僱用證明、薪資名

冊、打卡單、簽到表等作為就業事實證明。 

(五) 就業成功：指推介至競爭性職場就業 3個月以上，且工作時間、工資及相關

勞動權益符合勞動法規之規定，部分工時者至少每週工作 20小時。就服員開

始服務前已在職，經提供服務後持續就業計 3個月以上者，亦得計入。 

(六) 職場適應服務： 

1. 服務對象： 

(1) 支持性就業服務結案後，且追蹤輔導期屆滿評估具有職場適應困難屬需持

續服務之身心障礙者。 

(2)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轉介之已就業身心障礙者或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自行

開發之已就業身心障礙者。 

2. 服務內容：提供在職之身心障礙者職場訪視及輔導、雇主或專業機關（構）

諮詢服務、就業成長團體、家庭支持服務、職場自然支持者座談會、身心障

礙者就業議題之研習或參訪活動、提供身心障礙者個別諮商及提供相關資源

連結等協助職場適應之措施。所服務之對象如屬支持性就業服務個案，原則

以同一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服務為原則。 

3. 服務績效：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職場適應服務達 5 人得扣抵支持性就業服

務推介成功應達服務績效 1 人，服務達 8人扣抵支持性就業服務推介成功應

達服務績效 2 人，每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每年度至多扣抵 2 人。 

(七) 執行單位應依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之規定，

遴用符合資格之就業服務員及就業服務督導。 

(八) 提供支持性就業之相關服務，協助身心障礙者順利與穩定就業： 

1. 就業前準備服務：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評估開案或就業服務員開案服務後，



 

對已具有就業基礎技能和工作態度、但仍未就業之身心障礙者，依其就業需

求，運用個別輔導、小組或團體之就業促進研習活動、成長團體、座談會等

方式，提供就業準備服務，小組、團體或座談等方式，後續再提供至競爭性

職場之就業服務。 

2. 強化穩定就業輔導服務：對就業中但仍有多元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提供職場

輔導、成長團體、個別輔導諮商、專題講座、休閒或家庭支持活動、職場自

然支持者座談會或資源轉介與連結等系列服務，以強化其工作、人格穩定性

及職場表現，預計 50%的學員持續就業 3個月以上。 

3. 職務再設計服務：在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視個案需求提供小額職務再設計

服務，由就業服務員視個案需求主動向本局提出申請，並完成「身心障礙者

職務再設計訪視評估與建議表」（詳附表 2）及「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成果報告表」（詳附表 3）。本項服務經費編列依本年度申請之就業服務員員

額每人每件最高 2,000 元預估，其總經費預估 44,000 元。 

(九) 實施期程： 

時程 

106 年 107 年 

1

0 

1

1 

1

2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公開徵選執行單位 ★ ★ ★             

核訂執行單位並簽訂契約書   ★ ★            

執行單位請款    ★   
 

  ★   
 

  

執行單位核銷       
 

  ★   
 

 ★ 

督考執行單位服務成效    ★ ★ ★ ★ ★ ★ ★ ★ ★ ★ ★ ★ 

就業服務員定期團體督導      ★   ★   ★  ★  

巡迴輔導      
 
★ ★ ★ ★ ★     

辦理就服員相關在職訓練      
 

   ★      

業務評鑑             ★ ★  

 

(十) 執行單位參考名冊：本局 106 年度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專案

單位共計 13單位，分別為：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桃園市分事務所、

財團法人桃園市美好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啟智技藝訓練中

心、清華學校桃園市清華高級中學、社團法人桃園市聲暉協進會、社團法人

桃園市肢體傷殘協進會、社團法人桃園市智障者家長協會、社團法人桃園市

康復之友協會、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國軍桃

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及社團

法人桃園市自閉症協進會。 



 

四、 預期效益 

(一) 預計全年度服務 440 名身心障礙者，其中包括推介成功 264 人、支持性就業

成功 132 人（一般性就業成功 3人可換算為支持性就業成功 1人；但支持性

就業成功人數應至少占就業成功總人數三分之二）。 

(二) 預計每名就業服務員年度服務個案量至少 20名(舊案比例不得超過 50%，超過

部分不予列計)，其中包括提供個別服務模式者每年至少完成推介成功 12人

及支持性就業成功 6人。 

(三) 預計辦理就業前準備團體 2梯次及就業後適應團體 1梯次，共服務 45名身心

障礙者。 

(四) 預計申請職務再設計(小額費用)22 案。 

五、 所需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462 萬 883 元(詳如附件 1)，分攤情形為：8家單

位聘 13 名就業服務員所需費用 8,553,405 元由勞動部補助款支應，5家單位聘 9

名就服員所需費用 6,067,478 元由本局自籌款支應。 

 
 


